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07月 22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228號 

主旨:交通部觀光局自 105 年 8 月 1 日起，重新受理旅行業申請辦理大陸地

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資格(公告如附件)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7 月 20 日觀業字第 1053003216 號函辦理。 

2. 經查詢交通部觀光局目前尚未將許可辦法與相關規定上傳至網站。 

3. 相關規定 8 月 1 日起請至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網

http://admin.taiwan.net.tw/大陸人士來臺/許可辦法與相關規定

下載，聯絡人:廖小姐 電話(02)2349-1500*8240 或其他分機 8242  

8245  8246。 

 

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